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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高院原副院长陈春龙：

下下有有对对策策
该该如如何何破破解解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寇润涛
实习生 张俊其

宪法有待真正发挥作用

宪法监督，在我认为，其实就是违宪审
查，至少这是方向。但要清楚地意识到，我国
违宪审查制度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如
美国，他们是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在我
国，由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宪
法监督的职权，这是目前符合我国政治实
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齐鲁晚报：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
当晚发布的5200余字的公报中，经初步梳
理，“法治”出现次数达58次，“依法治国”次
数达23次，“党的领导”出现13次，当然还有
其他用词搭配，让人看出党对法治建设是
比较重视的，您对此怎么看？

陈春龙：一开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
枪杆子出政权，是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
也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是一种
合法性解释，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成
为现代化国家的同时，也需要另外一种合
法性解释，这种解释就是法治。

我国法制、法治建设比较曲折，但总体
是前进的。“文革”时期法律曾遭到很大破
坏。甚至1957年“反右”，也出现问题。那时我
的老师就被打倒，因为他说要法治，不要人
治。我们现在还存在人治的色彩，但我们在
努力向法治靠近。

齐鲁晚报：“法治”是因为怎么样的契机
确立起来的？

陈春龙：依法治国的确立也是党中央
主动提出的。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王家福为中央领导就“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作法制讲座。在讲
座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多
次提问。

1996年，王家福再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讲课，题目为“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时有个领
导同志，要求王家福将“水治”的“治”改成

“刀制”的“制”。但王家福还是按照“水治”的
逻辑讲的。

王家福讲到东欧解体的教训时介绍，
因为“人治”可以破坏“法制”从而丧失人心，
只有实现真正的“法治”，才能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得到人民的拥护。

王家福的讲课得到江泽民的认可。江
泽民在会上表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将依
法治国上升新的高度，1997年十五大遂提出
依法治国方略。

这次四中全会，党中央再次把法治上
升新的高度，无论行政部分，还是司法部分，
都以法治贯穿始终，就是要全国上下都有
法治信仰、法治精神，给予法律更高权威。

齐鲁晚报：这次四中全会提到要加强
宪法实施，很多学者为之高兴，您怎么看？

陈春龙：我们知道宪法在过去一段时
间内，更多是形式上的，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导致很多民企、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出现
群体性事件或者上访、闹访。

公报中提出，“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
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
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现在宪法解释
制度基本上处于待建状态，宪法监督也没
有有效运作。

宪法监督，在我认为，其实就是违宪审
查，至少这是方向。但要清楚地意识到，我国
违宪审查制度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如
美国，他们是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在我
国，由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宪
法监督的职权，这是目前符合我国政治实
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中央需要一个机构负责抓

落实

如果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氛围没有营
造起来，那么在人治向法治迈进的过程
中，仍然会有些干部不会依法行政，因为
没有信仰。

齐鲁晚报：像全面深化改革等举措，我
们设置了深改小组，您认为这一次有必要
就依法治国专设小组吗？

陈春龙：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需
要一个机构来负责落实，因为它涉及政治、
社会、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我觉得中央最
好有一个机构来负责，因为法治建设的阻
力和挑战比较多。

齐鲁晚报：公报里说，建立行政机关内
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
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除
此之外，还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
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依法，那么官
员可能被追究责任；法治建设纳入考核，我
相信很多党政干部都会重视起来的，因为
事关自己乌纱帽。

陈春龙：纳入考核体系，出事还要担
责，这确实能一定程度保证党政干部依法
行政，推进法治建设。但这离法治国家还
有距离，离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还有距
离。如果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氛围没有营造起
来，那么在人治向法治迈进的过程中，仍然
会有些干部不会依法行政，因为没有信仰，
而考核体系没有落实的话，那么规定的意义
也不大。正如公报里所说的，法律的生命力
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齐鲁晚报：那么怎么保证实施这个问
题呢？

陈春龙：整个国家治理难就难在这。就
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这么大，把中央
的精神一竿子落实到底难度很大。但从中
央来说，顶层设计就应该设计好。这次顶层
设计，也考虑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顶层设计中很多都非常具体化、细化，如此
就不会给下面通融和变更的余地。

治国先治吏。这是古今中外的道理。因
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要靠各级官吏来运作。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很值得肯定。反腐是依
法治官的举措，也利于中央精神的落实。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非常值得肯定。
在我看来，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其实，按道
理说我们的法律很健全，党内的规章制度
也很健全，你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本来就是
违纪违法的，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级检察
院就应该管，但没有管理好、管不了。中央就
不得不用群众路线教育、派中央巡视组，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一竿子插到底
的活动，揪出贪官。

如果中央没有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
国的腐败问题就无法遏制，亡党亡国真不
是危言耸听。而我们在揪出贪官时，都转给
了司法部门，走法律道路，这非常好。

尽管如此，也不能老是这样搞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要把

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落实到依法治国的范
畴内，也就是说让我们党的机关，国家机关，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平时就要做好惩治
腐败的事，别等到问题成堆了，没有办法了
才搞运动。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问题。教育
实践活动是治标，治本就要依法治国。

过去“领导打招呼”也都有

记录

遇到打招呼，我们都认真听，听各方面
的意见。特别是来自领导干部的电话，我们
不敢叫干预，叫领导关心。对此，我们会做好
电话记录，将领导批的条子存档。至于追究，
坦白讲，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齐鲁晚报：您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您熟悉公报中建立领导干部干
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出台的背景吗？

陈春龙：其实这是为了审判权和检察
权的独立。公报中也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其实都是为了此。审
判权和检察权独立，才能保证司法公正，这
也是司法公正的第一步。

我担任北京高院副院长时，看到领导
干部打招呼的现象。案子一进法院，双方当
事人都托人，没理的为了能赢，找人打招呼。
有理的怕对方找人，也找人打招呼。但我们
的法官绝大多数是客观公正的，只有少数
法官枉法。

遇到打招呼，我们都认真听，听各方面的
意见。特别是来自领导干部的电话，我们不敢
叫干预，叫领导关心。对此，我们会做好电话
记录，将领导批的条子存档。至于追究，坦白
讲，我们没有这个权力。而这次中央明确，领
导对具体案件打招呼要登记、进档案，更要追
究。我想以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现象肯定
会大量减少，因为这关系他的乌纱帽。

齐鲁晚报：之前很多法院院长、检察院
检察长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甚至出现不
懂法的来管懂法的，这在过去被指责比较
多，以后会不会改善？

陈春龙：一个根本不懂法的去当法院院
长，这很不正确。这次公报明确法官等的职业
化，法院的领导干部不懂法这个问题，已经引
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我相信四中全会以后会
逐步解决。

过去，党的组织部门也有难处。有些省
份，正局级干部要提副部级，副部级职位有
限。最后看到法院院长或者检察院检察长
空缺，就把一个不懂法的干部安排过来，但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齐鲁晚报：您过去在北京高院负责冤
假错案与国家赔偿，怎么看近几年浙江叔
侄、念斌等冤假错案的纠正？

陈春龙：这些案件大都是10年、15年前
或者更早的冤假错案，2000年以后的冤假错
案已经很少，这表明中国的司法在进步。

冤假错案，古今中外难免，从本质上说，
人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但是人的主观
认识和客观世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认识
是从相对真理慢慢向绝对真理前进。为什
么说法院判案子难？它是在犯人杀人放火
之后，公安法院才去查，事后真相的还原会
受到主观客观很多条件的限制，我们尽量
要求不出冤假错案。若碰见一个冤假错案，
我们就要纠正。再者，要对刑讯逼供造成冤
假错案的人决不手软，法官有徇私枉法的
一定要严肃处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随着公
报公布，人们对接下来的中国法治
进程充满期待。但中国法治的发展
在前进中也有些曲折。就像公报所
说的，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实，我们
如何能让法治在中国把根扎得更
深，让法治成为每个人的信仰，这
中间会面临一些挑战。

为此，齐鲁晚报专访曾经担任
北京市高院副院长的中国社科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春龙。在他看
来，中国的法治进程目前需要反腐
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配合。

（上接B01版）

24日，北京高院原副院长陈春龙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习式法治

>>>>深读B02

在《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
保证》（2006年5月22日）中，认为
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法治建设绝不是削弱党的领
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
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
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
地位，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
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
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
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
党的先进性。”

这些在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很
强的现实感和参考意义，以致浙江
省级党报近日刊文称，“我们再次翻
开《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
江’的决定》，不仅是一次非常有必
要也非常有意义的重温，更会对下
一步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产生更多
的思考与启迪。”

曾成立建设法治浙江

工作领导小组

习近平一直强调法治思维的重
要性。早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习近
平就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
民主与科学，更需要法制。”他一针
见血地指出，“现在普遍反映法制不
健全，这里既有立法的不健全，也有
执法不力的问题……执法不力要认
真分析，哪些是属于徇私舞弊，哪些
应从立法的适度性去考虑执法不力
的原因？”

在担任福建省省长，尤其是浙
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更将法治提
到“依法治省”的高度，走出了一条
经济发达地区法治先行先试的新路
子，推动浙江的法治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

浙江省将8年的“法治浙江”实
践总结为“党委领导、服务大局、循
序渐进、强化基础、法治为民”的“浙
江经验”。

为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浙江成
立省委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
组，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省长、省
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担任副组长。领导小
组在省委办公厅设立办公室，由省
委办公厅主任兼任法治办主任，负
责组织协调、考核监督、创建考评等
工作。

除了类似余杭的区域法治创
新，浙江还重视基层法治建设。从
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专题部署，出
台文件，推进乡镇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推广“参与式预算”、“实事工程
代表票决制”等做法，推动法治浙江
建设工作向基层延伸。

浙江法治建设的诸多成果，在
钱弘道看来，有其必然性，“经济的
发展与法治的需求是成正比的，法
治的及时有效供给是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
的地区之一，这个市场的发展需要
法治的强力支撑，法治理所当然应
该先行发展起来。”

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
的法治思想依然有迹可循。他强调
法治为经济护好航。十八大以来，取
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开出权力清单、
负面清单……让经济运行少了行政
干预、多了法律保障。在党与法的关
系上，他再三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
法治建设不能削弱党的领导。

从“依法治省”，再到“依法治
国”，习近平法治思维实则是一脉相
承的。

而从更微观的层面，钱弘道说，
正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推
行的“法治浙江”实践，促使了中国
法治实践学派的出现，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刚出来时，他非常振
奋，因为其中提到要建立科学的法
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在他
看来，这意味着法治评估考核将成
为今后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大内
容和方向，而余杭法治指数实践，或
可为全国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参考和
借鉴。

杭州官方已经开始重温习近平
8年前的讲话。

据当地党报报道，就在10月25
日上午，杭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要求把学习全会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工作时关于法治浙江建设的
重要论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理论
武装有新加强、思想认识有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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